
贵州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（2026-2030年）
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

为统筹做好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、资源安全和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各项工作，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编制了《贵州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59号）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）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现将《贵州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的主要内容及其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相关事项予以公示，并征求公众意见。
一、规划概况
规划名称：贵州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；
规划范围：贵州省所辖行政区域；
[bookmark: _GoBack]规划期限：2026年至2030年为规划期，展望到2035年
规划内容：主要包括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与保护布局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、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、绿色矿山建设等。
二、规划单位和联系方式
规划单位名称：贵州省自然资源厅；
规划单位通讯地址：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242号；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曾昭霞，0851-86790610；
电子邮箱：542850367@qq.com。
三、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
贵州省自然资源勘测规划研究院、贵州众诚达地质勘察有限公司
四、公众意见表
详见附件。
五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
为深入了解和广泛听取各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和建议，并将公众意愿反映到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作之中，促进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不断完善和质量提升。现广泛征求公众意见，任何单位或个人针对《贵州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（2026－2030年）》相关环境保护方面有任何意见或建议，均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通过信函、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规划实施单位提出意见或建议。请公民在参与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提供准确信息，包括：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方式、经常居住住址等信息；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公众参与过程中提供准确信息，包括单位名称、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有效联系方式及地址等信息，以便根据需要反馈信息。

